福州市水路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安全生产

“一票否决”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严肃事故责任追究，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我单位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分中心、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及管理领域安全生产负责人和安全事故直接责任人。

第三条 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度是指对事故责任单位、部门和责任人当年各类综合性和单项奖励资格，责任人当年先进（优秀）个人奖励和晋升资格，以及单位、部门负责人任职资格，按本制度予以“一票否决”。

第四条 凡发生一般事故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单位、部门和有关责任人，经调查明确其负有相应责任的，除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外，另按事故等级和所负责任分别予以否决。

一、发生人员死亡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

（一）事故直接责任人取消当年所有评奖资格；

（二）所在单位、部门不得评为先进、优秀；

（三）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应按有关条例受到处分，在受处分的影响期内和处分尚未解除期间，不得提升职务，不得评为先进、优秀个人。

（四）按照安全生产条例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各部门控制目标有两项及以上没有完成下达的安全生产目标任务的，发生社会影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的，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安全检查、隐患整治不及时不彻底，一般事故多发的，年度内单位、部门不得参加任何项目的评先评优，各单位、各部门安全生产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一年内不得参加任何的评先评优和推荐提拔；

第五条 综合科、组织人事科、纪检监察室、安全服务科、政策法规科等部门，应当认真执行和落实“一票否决”制的规定，对负有安全生产责任的人员在评定先进、优秀和晋级之前，应主动征求中心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分管领导的意见。

第六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上级政府或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
